
 

通訊地址：葵涌麗祖路 77 號 2 字樓下葵涌兒童體能智力測驗中心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（轉交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郵：hkapppd2001@yahoo.com.hk 

 

就 立 法 會 福利事務委員會 

2010年 6月 5日 特 別 會 議  

有 關 「長遠的社會福利規劃」意見書 

 

在立法會 CB(2)1649/09-10(01)和 CB(2)1649/09-10(02)號文件中提及「福利規劃的程序是繁複漫長

的，現時很多福利服務均為補救性質」。本會認為「與其亡羊補牢，不如早作預防」，政府及社

會福利諮詢委員會就長遠的社會福利規劃時，必須具有前膽性視野，創新思維…制訂更完善的福

利制度，以回應社會不斷轉變的需要。當局應首要研究社會上不同群組家庭的實際需要及困難，

並且針對性地給予適切援助，從根源解決問題，才能達至社會和諧，使公帑更加用得其所。 

1.  想入安全網？先離開家人！ 

大部份嚴重殘疾人士因為健康的需要，都要應付龐大的醫療及日常開支，而與他們同住的照

顧者，縱然擔得起照顧責任，也擔不起這「長遠」開支。可惜現時政策只會為綜援網內的嚴

重殘疾人士提供全面保障，為了讓殘障者符合申領綜援的資格，家人即使心不甘，情不願，

也要讓有殘疾的家人，脫離家庭獨自居住或入住院舍，才能獲得全面的保障；亦有殘疾家庭

在種種經濟壓力下屈服，無奈地全家走進綜援網，長期依靠政府供養。事實上只要政府願意

獨立援助家庭中的殘疾人士，已可以舒緩大部份這類家庭的重擔。如此一來，既可讓殘疾人

士與家人留在社區生活更長時間，推遲入住院舍，也即時舒緩輪候院舍的緊張情況。 

2.  入院逾月，傷津減半？ 

據現時社署的規定，高額傷殘津貼受助人若不幸因病或進行手術住院超過 29 天，出院後便

要將半份的傷津($1280)退回社署。領高額傷津人士體質一般都比較虛弱，至於肢體傷殘的傷

津受助人更不時需要進行各項骨科手術，留院治療時間往往超過一個月，此期間病人除了要

支付全部住院費($3000)外，還要退回一半傷津給社署。留院時間越長，扣減的傷津及要支付

的醫院費亦會越多，對非綜援家庭來說簡直是雙重打擊！本會認為，當局忽略自力更生的殘

疾家庭所面對的經濟困難，傷殘津貼乃殘障家屬主要的經濟援助，購買醫療照顧也需付費，

要申報退回傷殘津貼之附例，除了加重社署的行政工作，實在也擾民和極不合理！ 
 

就長遠規劃，本會有以下的建議︰ 
1.  應研究”非綜援”殘障人士家庭，所面對的整體困難和需要，制定預防性措施，扶助自力更生

的殘障人士家庭照顧者。 
 
2.  容許 18 歲以上與家人同住的嚴重殘疾人士，可以個人身份獨立申領綜援，維持基本生活。 

 
3. 調整傷殘津貼附例：需支付院費的高額傷殘津貼受助人，住醫院超過 6 個月才需下調為普通

額傷殘津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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